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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安岭路北侧用地

规划指标确定及周边用地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



项目概况

    为了完善住房保障体系，加快项目落地进程，有效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，拟对大安岭路北侧海南省榆亚盐场部分权属用地进行

规划修改。

本次规划修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、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

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12号)和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》（试行)

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的要求，按程序启动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。

1.1

 项目情况

    项目用地位于安游路和大

安岭路交汇处西北侧，大茅河

以东，项目范围总用地面积约

9569平方米（14.35亩），均为

海南省榆亚盐场权属用地，其

中涉及岭新南片区控规LXN01

-A-14地块公园绿地，面积约

682平方米（1.02亩）。

 项目修改背景

4公
里

9公里

LXN01-A-14地块

局部用地



       场地现状作为木材堆放，西侧为现状公园，北侧为现状堆场；南侧为大安岭路，东侧为安游路，场地主要通过大安岭路北侧组

织交通，交通通达性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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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状情况1.2

 场地与周边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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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解读1.2

 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

 《三亚市岭新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（14.35亩）

（1.02亩）

（13.33亩）

 河道管理范围

LXN01-A-14地块

局部用地



（1）落实住房保障决策部署，满足市民基本住房需求。

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国家、海南省及三亚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、解决城市住房困难问题的核心举措，是优化住房供应结构、

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。

 随着三亚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居民对住房需求日益增长，本次规划修改用地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，是落实国家、海

南省、市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、多渠道解决居民住房困难的具体举措，有利于加快保障性住房项目落地，切实改善居民的住房

条件。

（2）盘活存量国有土地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

 项目用地为海南省榆亚盐场权属的存量建设用地，现状主要作为木材堆放及仓储堆场使用，土地利用效率较低。拟将该用地

用于建设民生保障类项目，保障居民住房需求，实现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。

规划修改必要性2.1

（3）需开展规划修改，确定其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。

本次项目用地西侧部分用地位于《三亚市岭新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规划的公园绿地内，调整内容涉及其他用地调整为二类

城镇住宅用地，根据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》（试行)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，属于重大调

整。故本次项目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等法规，开展规划论证，并结合相

关政策、法规规范合理确定其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。



2.2 规划修改依据

（1）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12号）

（2）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》（试行)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

    本项目规划涉及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，属于重大调整，依法按程序启动控规调整必要性论证工作。

   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
    (一) 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； 

    (二) 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； 

    (三) 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； 

    (四) 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；

    (五) 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；

    (六)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    本项目拟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建设，有利于改善居民住房条件，属于公共安全、公共利益类工程项目，符

合规划条例相关情形。

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、一般调整。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。

   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：

   （一）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；

   （二）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；

   （三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

(含用地性质比例);

   （四）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;

   （五）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

